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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度檢評字第 129號 

請  求  人  陳○○  住台北市士林區○○路○段○○號 

代  理  人  李○○  律師 

            施○○  律師 

            喬○○  律師 

受 評鑑 人  蔡○○ 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
上列受評鑑人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，本會決議如

下： 

    決   議 

請求不成立，移請行政監督權人為適當之處分。 

   理   由 

一、 請求評鑑意旨略以： 

(一) 受評鑑人蔡○○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，受理請

求人陳○○(為重度視障者)於民國 105 年 5、6 月間，

因與家人之間之房屋、土地及租金等財產糾紛，向該署

提告其大哥陳○○侵占及偽造文書案件（案號：○○年

度偵字第○○號）時，認定被告陳○○係順應父母所主

導之財產分配，且其移轉持分極低，難認有偽造文書意

圖；至○○路租金部分，授權二哥黄○○所簽訂之 105

年授權書上筆跡與其親簽之 107 年 5 月租賃契約相似

度高，認定請求人指稱之簽名為偽造容有疑義；其餘部

分則認為僅是請求人主觀臆測，因而偵查終結，為不起

訴處分。 

(二) 查受評鑑人就本案 3次偵查庭訊問時，有阻止其本人與

輔佐人陳述意見，並大聲喝斥、態度不佳等情事如下： 

1. 於 109 年 6 月 19 日上午 10 時許，受評鑑人在偵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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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以：「不出錢請律師，這位幫你們的律師非常的爛」

（告知被騙）、「你 50歲了…他有拉著你的手強迫你

嗎？」、「簡直在撕破臉，是個很假的幸福家庭」等

語，羞辱請求人被騙及諷刺其家庭關係，目的雖係

要請求人找律師協助民事訴訟，解決財產權爭議，

但態度使請求人備感壓力與屈辱。 

2. 於 109 年 7 月 16 日上午 10 時許，受評鑑人在偵查

庭仍以：「此案無解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房子賣掉，

找一個厲害的律師請求分割所有權，事情才能解決」

等語，延續前一次不耐煩之態度，致請求人於開庭

過程中備感壓力。 

3. 於 109年 10月 27日上午 10時許，受評鑑人持續以

「法庭上虛虛實實，你的官司要輸掉了」、「輔佐人

都是聽告訴人所說，也有可能是告訴人說謊」、一再

強調「看不懂」請求人及其輔佐人提供的文件，認為

就算請求人及其輔佐人撰寫「一萬頁」文件，對法院

來說仍是「無字天書」，並語帶嘲諷地表示也許是因

為他的「智能沒那麼高」所以看不懂，最後更直指請

求人之輔佐人給的「資料形同垃圾」、「不要光說，要

做些什麼，訴狀所寫，全部看不懂，對他簡直是垃

圾」等語，嘲諷與批評請求人之主張。 

(三) 又請求人於 111年 10月 7日到會陳述意見以：「針對檢

察官的部分，我要提出他態度偏頗且惡劣，第二點，就

是該查證未查證，這是我主要的訴求。態度部分，在第

三次開偵查庭時，檢察官因為我的訴狀寫的非常冗長，

就形容是垃圾，這已經對我構成侮辱，另外如果檢察官

認為我的訴狀需要整理，應該在第一次偵查庭的時候就

提出要求，但是檢察官在第三次開庭才提出要在 1個月

內整理好訴狀，結果他卻在不到一個月內的時間就把案

件偵結了，直接下不起訴處分書，是在偵查庭中公然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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謊。接著第三次開庭時，因為我本身是視障者，需要有

人協助，所以我太太是我的輔佐人，但是在該次開庭時，

檢察官把輔佐人帶開，直接對我訊問，這樣造成我非常

沒有安全感，我不知道如何去表達，甚至是否已經達到

人權侵犯，這是我非常質疑的地方。另外該查未查部分，

我們已經有很多的證據可以證明對方（即被告辯護人）

所提出的文件是有問題的，但最後我們在不起訴處分書

中看到的，是檢察官引用被告的證據，那是偽證。所以

我認為受評鑑人蔡○○檢察官對於身心障礙者的人權

已經造成踐踏。我希望再重啟偵查，提出國賠，對於檢

察官在身心障礙者案件的處理上，需要再做教育。」等

語；代理人喬○○律師於同日到會陳述意見以：「事情

的經過就如同請求人所言，檢察官的態度確實不可取。

另外請各位委員參看我們的補充理由狀，裡面有附上偵

查中所提出的申證二及申證三，可以看出請求人的簽名

與申報書的簽名其實是不一致的，基於這個理由，請求

人認為有偽造文書的情況是有理由的，但從調查的開庭

檔案中顯示，檢察官顯然沒有注意到這個狀況，而且他

一直覺得是民事糾紛，對於請求人的態度一直不友好，

在貴會的卷證資料第 69 頁中也可以看出，檢察官甚至

將輔佐人請出去，單獨對請求人說明，這其實也是不合

乎程序，因此我們認為檢察官是有問題的，請貴會依法

處理。」等語；代理人施○○律師於同日到會陳述意見

以：「從譯文中看，因為表現不出口氣，但檢察官的陳述

意見中又自承『嚴詞質之』，從文字上我們確實無法判

斷檢察官是嚴厲的用語，還是出自於羞辱的情節。且譯

文也沒有呈現出，當初檢察官為什麼要在輔佐人不在現

場時訊問，是檢察官請輔佐人離開，還是輔佐人遲到，

這些我們無法釐清。可是輔佐人不在現場時，檢察官跟

陳○○先生說了很多，但輔佐人不在現場，到底是什麼

原因造成這樣的過程，我們沒辦法單純從錄音譯文中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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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。另外，從檢察官的陳述意見書中可以看出來，該檢

察官應該是非常富有正義感的檢察官，他直接代入了他

自己的認知，但就檢察官而言，他應該是一個中立的、

專業合宜的問案態度，必需要出於懇切，我不知道為什

麼，本件檢察官並不是出自於一個懇切的態度，至少我

們在看到錄音譯文的時候，看得出來不管檢察官是『萬

言書形同垃圾』，或『不願意花錢請律師』等等的言語，

不管當事人是否是身心障礙者，在開庭時遇到檢察官是

這樣的問案態度，會讓我們懷疑，這樣的司法是可親近

人民的司法嗎？當檢察官已經直接代入這種態度的時

候，會讓當事人覺得是一個適當的態度嗎？這是我們主

要陳述的」等語。 

(四) 受評鑑人上開言行有違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6 條第 2 項

規定，有應付評鑑之事由： 

按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、5條分別規定：「檢察官為法治

國之守護人及公益代表人，應恪遵憲法、依據法律，本

於良知，公正、客觀、超然、獨立、勤慎執行職務」、「

檢察官應康潔自持，謹言慎行，致力於維護其職位榮譽

及尊嚴，不得利用其職務或名銜，為自己或第三人謀取

不當財物、利益」，實質內涵相一致。另公務員服務法第

1、5條分別規定：「公務員應遵守誓言，忠心努力，依法

律命令所定，執行其職務」、「公務員應誠實，謙虛、謹

慎、勤勉，不得驕恣、貪惰、奢侈放蕩及冶遊賭博、吸

食菸毒等，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」（已修正為公務員服

務法第6條所規定：「公務員應公正無私、誠信清廉、謹

慎勤勉，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」），

對於公務員謹慎言行之要求，亦有類似規範意旨。又「

檢察官應本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之價值理念，不得因性

別、種族、地域、宗教、國籍、年齡、性傾向、婚姻狀

態、社會經濟地位、政治關係、文化背景、身心狀況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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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事項，而有偏見、歧視或不當之差別待遇」、「檢察

官執行職務，應本於合宜之專業態度。檢察官行訊問時

，應出以懇切之態度，不得用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

、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方法，亦不得有笑謔、怒罵或歧

視之情形」，檢察官倫理規範第6條第2項、第13條均分

別定有明文。查受評鑑人上開言行，有評價與訴訟無關

之當事人家庭狀況言語，辱罵當事人所寫書狀為垃圾等

情，開庭態度顯已不佳，且忽略請求人非法律專業及屬

身心障礙人士之事實，其用語戲謔且充滿偏見，實非可

取。是其有偏見、歧視或不當之差別待遇情事，顯有違

檢察官倫理規範第6條第2項之規定。因認受評鑑人有法

官法第89條第4項第2、5、7款之應付個案評鑑事由，依

同法第89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35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，

請求對受評鑑人進行個案評鑑等語。 

二、 受評鑑人提出意見書要旨略以：就請求人指稱受評鑑人

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6條第2項之規定部分：「然而，

偵訊態度、用語實為屬於人類的重要文化展演一部之司

法制度核心事項，簡言之，在此重要的文化展演場域裡

，扮演裁決角色者即法官、檢察官若一味地、一體地對

於具有高度惡性之濫訴者施以過度的包容，以避免自身

有受到不利結果（按，本評鑑請求案即為典型適例）的

可能，始為不公，且無助於司法制度的實質公正，甚至

將使意在以刑事濫訴達成其迫使無辜被控者和解目的

者蔑視司法制度，更足以影響司法制度的效能，合先敘

明。」再「請求人之原告訴案件，顯係具有高度惡性之

濫訴者所訴：…因此，請求人於原告訴案所提起之告訴

對象雖為陳○○，實則意在指控其父母、姨母偏心而罔

顧渠等照撫請求人之一片赤誠，簡言之，請求人為避免

遭人指其逆倫悖常，乃欲以原告訴案之刑事濫訴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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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使其父母、姨母同意出售○○路土地、使其領取○○

路之租金甚明。」又「請求人及其妻即原告訴案之輔佐

人以逆倫悖常的方式提起刑事濫訴期間，使年近百歲之

請求人之父陳○○不得不到庭應訊2次（按，請求人之

母陳黃○○因年老而疑似罹患失智症，故經傳訊未到而

改由其父陳○○到庭應訊），故，本人若不嚴詞質之將

僅能維護司法制度外觀的形式公正、避免本人有受到不

利結果的可能，且形同鼓勵此等逆倫悖常之濫訴者惡用

司法制度而遂其目的，同時，若非本人透過對請求人予

以嚴詞質訊之文化展演，年近百歲之陳○○、陳黃○○

、黃○○等人將有受到請求人另為告訴而受無辜刑事

訟累的高度可能，綜上，請駁回本案請求」等語。 

三、 就請求人所指摘部分，本會勘驗本件上揭 3次偵查庭之

錄音錄影內容，譯文如下： 

(一) 訊問日期時間：109 年 6 月 9 日上午 10 時 30 分許，

受訊問人：告訴人陳○○、告訴人之輔佐人楊○○、證

人陳○○、辯護人許○○律師。 

影片第 09分 55秒以下檢察官訊問告訴人陳○○： 

檢察官：對啦，所以你們家裡出了事嘛。 

答：是。 

檢：你們雙方可不可以不要再繼續假裝是一個幸福家

庭啊？那個陳○○先生，有發生什麼事情老實跟我說

好嗎？… 

檢：關於這個部分你是主張既然有出租給他人，那麼你

應該擁有二分之 1 的租金收取權，但他們都沒有分給

你，現在我們來講○○路這邊的房子，這邊的房子你的

意思是說，出租給別人嘛，那你有二分之 1 的權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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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你應該要拿到二分之一的房租嘛，但他們都不分給

你，你的意思是這樣嗎？ 

答：是。 

楊○○答：是偽造文書啊。 

檢：有沒有偽造文書不是你說了就算。…… 

楊答：但是因為律師是建議我們說先可以走偽造文

書……。 

檢：這個世界上亂講話的律師多的是喔，我勸你們最好

換一個律師，你們如果產權的房產你們自然就可以除

去，…… 

楊答：但是重點錢被轉光了，你沒辦法要。 

檢：我現在再講最後一遍，你們去請教一個真的懂民事

訴訟的人，去請教一個真的懂民事訴訟、懂得打民事官

司的律師，你如果說完全一毛錢都不想付，只想要去請

教那個免費的，我跟你說，如果是免費的，那你就不用

期待他的服務品質有多好，花個 5萬、8萬，去請一個

律師幫你們做財產分割，這樣子楊小姐有聽懂

嗎？…… 

(二) 訊問日期時間：109 年 7 月 16 日上午 10 時，受訊問

人：告訴人陳○○、告訴人之輔佐人楊○○、證人陳○

○、證人陳黃○○、證人黃○○。 

…… 

檢：我再講最後一遍，這是我的建議，你們聽不下去是

你們的事，可以走了，這房子最後還是要賣掉才能處理

啦。 

楊答：所以我們應該怎麼辦呢？ 

檢：我已經講了，聽得下去、聽不下去是你們的事，我

只能這樣建議，你們把房子賣掉才能解決了，最快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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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就是把房子賣掉，如果你們差萬分之1、百分之1賣不

掉的話，你們就透過打訴訟的方式做財產分割，不然就

是把房子賣掉，大家各自拿走各自的部分，就是這樣，

不是說他拿萬分之1、百分之1你們就沒辦法賣，透過法

院判決你們還是可以賣的，就這樣。 

答：我們本來就沒有要賣阿。 

檢：我再講最後一遍，你們想不想賣隨便你們，我剛剛

給你們的建議你們自己去考慮啦，不可能指望刑事案

件你們就可以拿回百分之百。…… 

(三) 訊問日期時間：109年 10月 27日上午 10時許，受訊

問人：告訴人陳○○、告訴人之輔佐人楊○○及證人

李○○。 

影片第 9 分 1 秒：檢察官指揮法警帶同楊○○至庭外

將相關照片下載出來附卷，楊○○表示同意並隨同法

警走出庭外。 

影片第 23分 21秒以下 

檢：陳○○先生，打官司要贏有兩個訣竅，第一個訣竅

寫的文件要讓人家看得懂，如果說你們自己覺得看得

懂是不夠的，我坦白告訴你，你太太寫的東西我根本看

不懂，你們自己覺得看得懂，但是你們給我們的文件必

須要法院看得懂，如果法院看不懂的話，你們寫的東西

，就算寫一萬頁，對我們來說也是無字天書，我們看不

懂，看不懂就是看不懂，看不懂的話我們壓根就不知道

你們在講什麼，所以這就是我建議你們還是要去請懂

法律的人來幫你們寫清楚，要贏的話這是第一個訣竅；

第二個訣竅就是說，假設這個過程中有一些是真的，那

就坦白的說是真的，有一些東西是假的，要主張自己的

權利說，我就是沒有簽，那那個是假的，這個沒有問題



9 

 

，但有一些東西其實真的是自己簽的，但你自己卻講

說，沒有，我絕對沒有簽，第二個訣竅也就是說，官司

對我們來說很常見，對你們來說都是不常見，對我們來

說很常見的意思就是說，每一個案件對我們來說都是

真真假假在裡頭，很少有案件裡面百分之百是真或百

分之百是假的，很少，絕大多數都是真真假假摻在裡頭

，我們的工作就是把真的部分釐清出來，假的部分釐

清出來，但是如果讓我們發現說，告的人講出很明顯的

謊話，那對告的人來說是非常不利的，反過來也是一樣

，如果讓我們察覺說，那個訴訟資料裡面有一些是很

明顯的謊話，會導致那個官司會全盤皆輸，我們會當作

說，就算你講的是真的，我也全部通通都說它是假的，

也就是說一個官司要打贏的第二個訣竅是說，真假的

部分，真的就要講真的，假的就要講假的，不要以為全

部通通都講假的，或全部通通都講真的，法院就會相信

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我們的工作習慣，會讓我們知道

說，一個案子裡面真真假假本來就混在一起。(楊○○

進入偵查庭)這是第二個訣竅，這兩個訣竅我教給你了

，如果說你還是不照著做的話，我幾乎可以猜中你這

官司一定會輸。 

… 

檢：我剛剛已經解釋給妳先生聽了。 

楊：不好意思，我不在場，不好意思。 

檢：我是說你寫的東西，你就算寫一萬頁，我看不懂還

是看不懂，所以我建議你們，最好是去請教懂法律的人

把它寫成法律文件。…… 

檢：妳（指楊○○）還沒有進來之前，我有跟妳先生講，

你們如果打算要自己打贏官司的可能性趨近於零，我

再講最後一遍喔，你們這案子如果準備自己從頭到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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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嘴巴講，然後寫萬言書，我們都看不懂的萬言書，你

們打算用這種方法打贏官司的可能性等於零。 

楊：檢察官，我可以提一下說，那是我先生的決定，因

為就看他自己決定如何，我們之前請教的那位法扶的

視障律師也是跟他講說，叫他請律師比較好，然後他自

己決定先不要這樣。 

檢：不要，不要那你就準備收到一些敗訴的東西。… 

楊：那所以檢察官你意思說現在請律師的話可能性會

比較高。 

檢：我建議你們最好是請教懂法律的人幫你們把資料

整理好，我跟妳說，妳寫的那些東西，妳寫了很厚一疊，

我都有看，我耐著性子把它看完，但是我看完之後我告

訴你一件事情，我看完之後我完全看不懂妳在寫什麼，

也許妳自認為別人一定都看得懂，但是很抱歉我看不

懂，也許我的智能沒那麼高。…… 

楊：沒有，你已經很聰明了，可能是我的贅詞太多，讓

你不懂，那怎麼辦？那這樣還來得及嗎？檢察官。 

檢：你們如果要去請律師你們就去請，我會等你們，但

是你們如果不請的話，我可以跟你們講敗訴的機率接

近百分之百。 

檢：錄音也不代表什麼，因為錄音能夠證明什麼，能夠

證明什麼事情。 

楊：因為當初……。 

檢：我再跟你們講最後一遍，你們如果不去整理你們的

資料，想要讓我們幫你們整理的話，我老實告訴你，你

們勝訴的機率就是零。 

楊：就是我們要請律師來整理資料就對了。 

檢：你們如果不請的話，我不會強迫你請，因為法律上

的規定我也不會強迫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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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：可是檢察官……。 

檢：你不用一直反覆問我這個問題，我已經告訴你答案

了，以現有的證據如果是這種亂成一團，然後妳自認為

寫好了，妳自認為東西都已經交出來了，妳自認為這樣

就可以贏，那我沒有意見，你會拿到敗訴的結果。 

楊：○○你決定要不要請律師幫你。那檢察官，如果重

新給一次是什麼時候？因為我已經給那麼多資料。 

檢：你給的，我再跟妳講最後一遍，妳給的資料形同垃

圾，我看不懂。…… 

四、 本會判斷： 

(一) 本件請求人認為受評鑑人於開庭過程中使用：「這個世

界上亂講話的律師多的是喔，我勸你們最好換一個律師

，我現在再講最後一遍，你們去請教一個真的懂民事訴

訟的人，去請教一個真的很懂民事訴訟、懂得打民事官

司的律師，你如果說完全一毛錢都不想付，只想要去請

教那個免費的，我跟你說，如果是免費的，那你就不用

期待他的服務品質有多好，花個 5萬、8萬，去請一個

律師幫你們做財產分割，……」等語，使其備感壓力；

惟本件請求人與被告及訴外人等係兄弟關係，請求人主

張被告就○○路房地有涉及侵占及偽造文書犯行而提

出告訴，受評鑑人上述陳述目的在於要求請求人及其輔

佐人尋找專業律師協助民事訴訟，解決房屋所有權之財

產權爭議，應非刻意對請求人有「偏見、歧視或不當之

差別待遇」或「笑謔、怒罵或歧視之情形」。 

(二) 受評鑑人於偵訊時使用「…顧左右而言他，支支吾吾講

了半天最後才講家暴。我現在的意思是說，大家已經撕

破臉要來打官司的話，不要再偽裝成是一個幸福家庭了

，我現在意思是這樣，請老實地告訴我過程」等語，請

求人認為受評鑑人已先入為主地認為請求人已與其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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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「撕破臉」，故提起本件告訴，因而要求請求人「不要

再偽裝成一個幸福家庭」部分，按檢察官作為司法人員

，在不了解案件當事人成長環境、家庭背景的狀況下，

竟恣意地對案件當事人的家庭狀況有所指摘，態度上顯

非合宜且無偏見。另受評鑑人庭訊時使用如「你們如果

打算要自己打赢官司的可能性趨近於零，我再講最後一

遍喔，你們這案子如果準備自己從頭到尾用嘴巴講，然

後寫萬言書，我們都看不懂的萬言書，你們打算用這種

方法打赢官司的可能性等於零」等語，請求人認為受評

鑑人一再強調「看不懂」請求人及其輔佐人提供的文件

，認為就算請求人及其輔佐人撰寫「一萬頁」文件，對

法院來說仍是「無字天書」，並語帶嘲諷地表示也許是

因為他的「智能沒那麼高」所以看不懂，最後更直指請

求人之輔佐人給的「資料形同垃圾」，嘲諷與批評請求

人之主張等。按家庭制度係受憲法及法律保障，此觀司

法院釋字第712號解釋理由書：「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

與發展之基礎，受憲法制度性保障（本院釋字第三六二

號、第五五二號、第五五四號及第六九六號解釋參照）

。家庭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，具有繁衍、教育、經濟、

文化等多重功能，乃提供個人於社會生活之必要支持，

並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」，及釋字第587號解釋理由

書認為：「…婚姻之安定、家庭之和諧…」等甚明。受評

鑑人之訊問目的固在於真實發現，惟應要求告訴人、證

人及被告等如實陳述以及指出虛偽陳述需負之責任，或

是利用偵訊技巧以及證據調查等方式即可，以受評鑑人

豐富之實務經驗並非難以達到，並無必要當庭以「大家

已經撕破臉要來打官司的話，不要再偽裝成是一個幸福

家庭了」等有損及人格自由以及家庭和諧之言詞方能達

到目的。另受評鑑人明知請求人及其輔佐人並非法律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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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，其撰寫書狀即難以達到相當法律水準，以受評鑑人

豐富之實務經驗，當可要求請求人等適度整理重點或聘

請專業律師協助整理等已足，而其竟使用如「撰寫一萬

頁文件，對法院來說仍是無字天書，並表示也許是因為

他的智能沒那麼高所以看不懂」等語，最後更直指請求

人之輔佐人給的形同「垃圾」一詞，不無笑謔、歧視之

情形。是以受評鑑人於本案開庭時之部分偵訊用語，難

謂無檢察官倫理規範第13條：「檢察官行訊問時，應出

以懇切之態度，不得用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、疲勞

訊問或其他不正方法，亦不得有笑謔、怒罵或歧視之情

形」所謂「笑謔、怒罵或歧視之情形」之情形。 

(三) 受評鑑人意見書內主張「本人若不嚴詞質之，將僅能維

護司法制度外觀的形式公正、避免本人有受到不利結果

的可能，且形同鼓勵此等逆倫悖常之濫訴者惡用司法制

度而遂其目的，同時，若非本人透過對請求人予以嚴詞

質訊之文化展演，年近百歲之陳○○、陳黃○○、黃○

○等人將有受到請求人另為告訴而受無辜刑事訟累的

高度可能…」等情，可見受評鑑人自承確有「嚴詞質訊」，

縱其目的在於避免「逆倫悖常之濫訴者」遂其目的及他

人受無辜刑事訟累的高度可能，但仍應遵守檢察官倫理

規範，不容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。惟綜覽歷次訊問筆錄

內容，受評鑑人顯係急於發現真實以及對請求人等提出

之書狀無法瞭解，多次勸喻後仍沒有改善，以致有不耐

煩之情緒性或較為刺耳用語，尚未達情節重大程度。 

(四) 另請求人稱：「檢察官在第三次開庭才提出要在1個月內

整理好訴狀，結果他卻在不到一個月內的時間就把案件

偵結了，直接下不起訴處分書，是在偵查庭中公然說謊

」等語，經本會再勘驗當天錄影、錄音及筆錄內容，均

未發現受評鑑人有如斯指示，請求人顯有誤會。又按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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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：「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、直系或

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、家屬或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於

起訴後，得向法院以書狀或於審判期日以言詞陳明為被

告或自訴人之輔佐人。輔佐人得為本法所定之訴訟行為

，並得在法院陳述意見。但不得與被告或自訴人明示之

意思相反。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

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，應有第一項得為輔佐人之人或

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、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

或其他專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。但經合法通知無正

當理由不到場者，不在此限。」足見刑事偵查程序中，

並無輔佐人之規定，檢察官自得視具體情事為自由裁量

，行使各項偵查作為，如未違反一般客觀之論理法則或

經驗法則，或明顯與卷內證據不符，尚不得謂有違法失

職情事，亦非本會所得干預。另受評鑑人指揮法警帶同

本件當時權為輔佐人之楊○○至庭外將相關照片下載

出來附卷，再向請求人陳述相關內容，難謂有何違法可

言。 

(五) 綜上，請求人之請求並非顯無理由，惟本案受評鑑人之

違失，尚未達請求人所指之法官法第 89條第 4項第 2、

5、7 款情節重大程度，不符同法第 89 條第 4 項第 2、

5、7款之要件，是其請求不成立；惟認有必要，移請行

政監督權人依法官法第 95條為適當之處分。 

五、 據上論結，依法官法第 89條第 1項準用第 38條規定，

決議如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11   年   11   月   4   日 

            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     主 席 委 員   呂文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呂理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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